
1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實習辦法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訂定(107.05.03)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107.05.23)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107.06.28)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108.04.25)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訂(108.09.05)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109.01.02)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109.11.19)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113.06.13)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113.11.07) 

 

第一條 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透過實務印證所學，以提早體驗職場，增

加就業適應力與競爭力，並能縮短產學人才培育之差距，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及本校學生實習與職涯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職

涯委員會)之指導，訂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指本校大學部日間學制實習學生至國內或境外之實習機構接受

實習教育，不包括師資培育法所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所安排之實習及教育實習。 

第三條  本校學生實習之實施由學生事務處統籌規劃，並由相關單位協助業務推動，其工

作權責分述如下： 

一、教務處：推動與協調教學單位實習課程之開設。 

二、教學單位：應成立「學生實習與輔導委員會」，納入業界及學生代表，定期召

開會議，並訂定「學生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以及負責接洽實習機構、學生

實習之督導、指定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成績之評定、實習成效之檢討及協調

實習生各項有關業務，有關教學單位訂定「學生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應經

院務會議會審議通過後送學務處備查。 

三、學生事務處：協助提供實習資訊、通用制式實習合約與相關表件，彙整學生

實習相關資料，以及具體協助教學單位實習機制之建立與相關檢討改進。 

四、實習機構：參與教學單位課程規劃、負責學生實習工作之分派、訓練、專業

指導、生活與工作輔導，並對學生進行成效考核等事宜。 

第四條  本校學生實習機構須於政府登記核准，且具有良好制度，合於教學單位專長領域

之公司、工廠或相關機構。 

教學單位應建立實習機構之實地評估與篩選機制。 

第五條  本校學生實習應以學校名義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書，載明實習工作時間（實

習時數，或是否有加班限制）、實習內容、契約期限、實習工作項目、實習待遇（或

獎助學金）、膳宿及保險、違約責任歸屬、學生意外傷害責任歸屬、實習學生輔導

內容及實習考核等項目為原則。 

海外實習時，教學單位應提供實習合約原文及中文翻譯版本，逐一向學生說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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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內容。 

        實習同意書應經學生審閱並簽署同意後始得辦理。 

第六條  本校實習課程每一學分至少七十二小時，並不得超過八十小時，單一學期校外實

習學分數上限九學分(或實習時數上限七百二十小時)、畢業學分校外實習總學分

數上限十八學分(或實習時數上限一千四百四十小時)。教學單位開設之實習課程，

應將實施方式與相關規範訂定於教學單位「學生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中，經各

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本校實習課程類型應符合以下條件，且學生應全職於同一機構連續實習，以達實

習成效： 

一、暑期課程：修習學分數一至四學分，實習二至八週。 

二、學期課程：本校大學部日間學制學生修習實習之資格為已修滿六學期，得在

第七或八學期擇一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九學分，實習十八週。 

三、海外實習課程：以學期開設課程為原則。 

四、全學期就業實習課程：以第八學期開設課程為原則，並以修畢一百十九學分

至一百二十八學分大四學生為對象，並須有達基本薪資全職實習者。 

五、學年課程：以第七及八學期開設課程為原則，並以修滿六學期之大四學生為

對象，每學期上限九學分，實習十八週，實習時數上限七百二十小時。 

實習課程之規劃應邀請實習機構參與。實習工作性質應與學生就讀學系之專長領

域相關為原則。 

第七條  教學單位須建立實習媒合機制，有關學生實習之登記與分發，應依以下程序辦理： 

一、學生自行選擇實習機構者，該機構須經教學單位評估合格，始可辦理實習登

記。 

二、學生經由教學單位分派至各實習機構者，則由該教學單位統籌規劃分發、媒

合作業。 

三、屬單一學期全學期實習且學分達九學分及全學期就業實習課程者，應於前一

學期期中考週送實習名冊為原則並由職涯委員會審議；屬學年課程者，應於

實習前一學期期中考週送實習名冊為原則並由職涯委員會審議；非屬九學分

實習者則由學生職涯發展中心辦理審議，遇爭議疑義時應提送職涯委員會審

議。 

實習分發，應基於實習期間交通、住宿負擔及安全，以居住於實習地點所在

鄉鎮地區之學生為優先考量；有關交通及食宿安排，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

或經協商另訂之。 

學生實習期間，所需相關費用，除實習機構同意負擔外，由學生自行負責。 

第八條  為提升實習成效及維護實習學生權益，教學單位應為每位實習學生擬訂個別實習

計畫，並於教學單位之「學生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訂定相關審查機制。 

個別實習計畫內容應至少包含以下要項： 

一、基本資料：學生姓名、實習機構名稱、實習期間、學校實習輔導教師、業界

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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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學習內容：實習課程目標、實習課程內涵、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劃及

時程分配、機構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說明、教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

之規劃、業界專家輔導實習課程規劃。 

三、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實習成效考核指標或項目、實習成效與教學評核方式、

實習課程後回饋規劃。 

個別實習計畫應於學生實習前完成，經實習學生、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機構簽署

同意後施行，並作為檢視實習成效之依據。 

學生實習結束後，應繳交實習報告或發表實習成果，學生實習成績之評核標準相

關作業由教學單位自訂之。 

第九條  教學單位應建立實習輔導機制： 

一、 實習前，應於職前輔導或行前座談，向學生詳細說明有關實習規定、實習安

全，以及態度、儀容、守時等注意事項，協助學生瞭解實習內容並建立正確

職場觀念；必要時得邀請實習機構派員到場說明。 

二、 實習期間，每學期由實習輔導教師定期赴實習機構指導學生、與實習機構交

換意見，並根據實際訪視狀況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送交教學單位備查，以瞭

解實習成效。 

第十條  實習輔導教師赴實習機構輔導學生，得請領差旅費；實習機構輔導本校實習學生，

教學單位得以出席費為參考標準支給業界專家輔導費。 

為鼓勵教學單位積極促進學生之就業競爭力，所完成簽訂實習合約之實習待遇

（或獎助學金），其金額達勞動基準法規定最低基本工資以上者，由學校撥付專款

專用或其他相關計畫經費項下補助教學單位業務費。 

前項補助標準依每位實習學生修習實習課程類型辦理經費補助事宜： 

一、單一學期全學期實習且學分達九學分課程，每達一人補助教學單位業務費新

臺幣一萬元。 

二、全學期就業實習，每達一人補助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業務費新臺幣一萬元。 

三、學年課程實習，每達一人補助教學單位業務費新臺幣二萬元。 

第十一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遭遇以下情事時，教學單位應遵循相關規定，並積極提供協

助︰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適應不良、與實習機構發生實習糾紛或緊急事故，接獲通

報時，由實習輔導教師先行處理；必要時，通知本校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

發展中心協助；若需提送本校職涯委員會研議，得視需要邀請實習機構代

表、家長或其他有關人員共同討論。 

二、遭遇性別平等事件時，教學單位應輔導學生向實習機構提出申訴，並通報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協助處理。 

教學單位協調與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情形應即時通報學校，

並於處理完成後將報告送本校職涯委員會備查。 

第十二條  學生與實習機構間若屬僱傭關係，學生之權利義務，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及相

關法令；若非屬僱傭關係，則學生之權利與義務應依據實習合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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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實習期間之實習表現適用本校學生獎懲規定。 

第十三條  學生參加實習期間，教學單位應洽商實習機構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保險；如實

習機構未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教學單位應為學生辦理含往返實習機構途中之

意外保險，保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元，最高以三百萬元為限，以及投保相

關保險，所需經費得由教學單位予以補助。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本辦法修正若未涉及校務基金經費動支，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議。 


